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3 期 

 771

 

市政府法規提案 
 

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役男入離營途中意外事故處理自治條例」第二條 

、第十條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3489 號函 

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「高雄市役男入離營途中意外事故處理自治條例」第二條、第十條修

正草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修正理由 

按高雄市政府兵役局業於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調整組織改隸為高

雄市政府民政局所屬機關，機關名稱並修正為「高雄市兵役處」，

爰配合修正本自治條例第二條、第十條條文。 

二、修正重點 

修正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。（修正條文第二條） 

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。(修正條文第十條) 

三、本案業經市府第 323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役男入離營途中意外事故處理自治條例第二條、第十

條修正草案」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各一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公布事宜，並報

請內政部轉行政院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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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野生動物保育自治條例」第四條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349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修正「高雄市野生動物保育自治條例」第四條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基於接觸、餵食獼猴的行為或活動，容有人猴共通疾病傳染的風險，

且接觸的行為也可能會改變野生獼猴的生態習性，導致獼猴過度親近

人類活動範圍，增加人猴衝突或獼猴個體發生意外傷亡的機會，本市

制定高雄市野生動物保育自治條例，以教育為主體，倡導民眾禁止接

觸及餵食獼猴，但是仍有許多民眾心存僥倖違法接觸及餵食獼猴，為

落實保育野生動物及維護民眾安全健康之行政目的，有效遏止民眾餵

食行為及提升執行效率，爰修正本自治條例第四條之規定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31 日高雄市政府第 32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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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」第 5 條

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336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檢送「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」第 5 條修正

草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壹、修正理由 

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自一百年七月二十八

日公布施行，迄今造福無數勞工。茲為保障本市勞工之權益，爰增

訂申請本基金補助時須設籍本市之規定。此外，近年來本市勞工及

工會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日趨增長，為利本市工會

或勞工透過律師協助蒐集證據、準備書狀、出席裁決調查及詢問等，

以助其循裁決機制獲得救濟，各界多有呼籲將裁決案件納入本基金

之補助範圍，俾確保勞資雙方勞動關係之公平及落實保障勞工之意

旨，爰修正本自治條例。 

貳、修正重點 

一、增訂勞工申請時設籍本市且於本市提供勞務，並經主管機關調

解不成立後，始得申請補助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

第一款及第二款） 

二、增訂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之律師費列入補助範圍。（修正條

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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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361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修正「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」草案乙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自民國一○二年一月七日修正公布施行，為

因應本市特殊環境需求與發展在地建築文化特色而推廣之高雄厝計

畫，並強化都市防災、加強高耗能高污染產業之環境回饋、提高城

市綠化量、加強光電能源設置及考量綠建築設施及設備設置之彈

性，以建構更安全宜居、更幸福繁榮之大高雄，允有修正相關規定

之必要。又配合實務作法及本市相關法規修正公布，一併修正各類

建築物之適用範圍及綠建築設計規定；另參酌行政院秘書長一百零

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院臺建字第一○二○○二○二一四號函及內政部

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台內營字第一○一○八○六五三七號函意見配

合刪除綠建築設備設施免申請雜項執照標準之授權、綠建築性能式

設計之評定機制及引用綠建築新材料、新技術、新工法、新設備之

評定機制規定，爰擬具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修正草案，全部條文

共計二十七條。 

二、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全部條文共計二十七條，其修正條文要點如下： 

第  三  條：修正本自治條例適用對象之規定。 

第  四  條：修正第一類建築物之綠建築設置規定。。 

第  五  條：修正第二類建築物之綠建築設置規定。 

第  六  條：修正第三類建築物之綠建築設置規定。 

第  七  條：修正第四類建築物之綠建築設置規定。 

第  八  條：修正第五類建築物之綠建築設置規定。 

第  九  條：修正太陽光電發電設施之設置規定。 

第  十  條：修正綠化設施之設置規定。 

第 十二 條：修正垃圾處理設施及垃圾存放空間之設置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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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四 條：修正雨水貯集設施之設置規定。。 

第 十六 條：修正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之設置規定。 

第 十八 條：修正自行車停車空間之設置規定。 

第 二十 條：增訂主管機關得訂定本市綠建築設備及設施設置辦法 

之法源依據。 

第二十一條：增訂主管機關得訂定本市綠建築施工管理辦法之法源 

依據。 

第二十二條：修正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之規定。 

第二十三條：修正建築物申請執照之綠建築項目審查機制之規定。 

第二十四條：修正建築物申請執照應檢附之各綠建築項目書圖文件 

之規定。 

第二十五條：修正本市新建或既有綠建築獎勵補助辦法授權之規定 

。 

三、本修正草案經提 106 年 9 月 5 日本府第 3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行政院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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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除第五條送大會公決外，餘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1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362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「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 

一、本市自縣市合併後為統一轄內公園管理作為，於一○一年十二月二

十二日制定並公布施行「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」(下稱本自治條

例），迄今未再修訂，經檢討以下事項有修正之必要。 

二、公園內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相關法令設置設施

得設審查會為專業審查；中央法令針對無障礙設施等規定應納入規

範；考量未來市民露營活動需求，為因應特定公園將來開放露營、

炊煮、烤肉等活動及行為，宜設有彈性，以利公園日後之管理及使

用；修訂於公園內埋設或架設設施之收費及管理等相關規定。 

三、本案業已於 106 年 8 月 31 日提請市府法規會第 95 次會議及 106 年 9

月 5 日第 3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擬定本草案條文總說明及條文說明各乙份送審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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